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3年度訴字第1117號

原      告  黃合順 

被      告  王明得 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遷讓房屋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16日言

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 主　 文

被告應將門牌號碼高雄市○○區○○里○○街0號房屋遷讓返還

予原告。

訴訟費用新臺幣壹萬零玖佰元由被告負擔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

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

規定，准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
二、原告主張：門牌號碼高雄市○○區○○里○○街0號房屋

（即高雄市○○區○○段000000000○號建物，下稱系爭房

屋）為原告所有，並於民國73年2月20日登記（第一次登

記）為系爭房屋所有權人。兩造為兄弟關係（原告從母姓、

被告從父姓），被告未經原告之同意即隨父母自行入住系爭

房屋，被告未曾支付任何對價及水電費，經原告多次要求被

告遷離，被告均未置理，被告無權占用系爭房屋，已嚴重侵

害原告之權利。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，請求被告遷讓

返還系爭房屋，並聲明：如主文第1、2項所示

三、被告經合法通知未到庭爭執，亦未提出書狀為何聲明或陳

述。

四、本院判斷：

(一)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，得請求返還之。

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，得請求除去之，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

段及中段定有明文。次按無權占有，並不以故意或過失為要

件，茍無正當權源而占用他人之不動產，即負有返還之義

務。經查，原告主張系爭房屋為原告所有，遭被告無權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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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，拒不返還等情，業據其提出建物、土地所有權狀、房屋

稅繳款書、水電費繳費憑證、被告戶籍謄本（見鳳簡卷第21

-25頁、第15-20頁、本院卷第21頁）等件為證，並有系爭房

屋建物登記簿謄本及被告個人戶籍資料（見本院卷第15、22

-1頁）可佐；又被告對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，已於相當時期

受合法通知，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，復未提出任何書狀

爭執，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前段準用同條第1項規

定，視同自認，自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實。從而，原告本於

所有物返還請求權，訴請被告應將占用之系爭房屋遷讓返還

予原告，即屬有據，應予准許。

(二)綜上述，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之規定，請求被告將系爭

房屋遷讓返還予原告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
五、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1萬900元，此外別無其他訴訟費用支

出，是本件訴訟費用額確定為1萬900元，應由敗訴之被告負

擔。

六、結論：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，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

前段、第78條，判決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四庭法　官　　黃顗雯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

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4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　吳翊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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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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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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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div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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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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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text-align-last:justify
 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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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background : yellow 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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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width: 70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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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height: 18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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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order-radius: 100%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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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-webkit-keyframes sk-bouncedelay {
  0%, 80%, 100% {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0) }
  40% {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1.0) }
}

@keyframes sk-bouncedelay {
  0%, 80%, 100% { 
   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0);
    transform: scale(0);
  } 40% { 
   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1.0);
    transform: scale(1.0)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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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3年度訴字第1117號
原      告  黃合順  
被      告  王明得  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遷讓房屋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 主　 文
被告應將門牌號碼高雄市○○區○○里○○街0號房屋遷讓返還予原告。
訴訟費用新臺幣壹萬零玖佰元由被告負擔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，准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二、原告主張：門牌號碼高雄市○○區○○里○○街0號房屋（即高雄市○○區○○段000000000○號建物，下稱系爭房屋）為原告所有，並於民國73年2月20日登記（第一次登記）為系爭房屋所有權人。兩造為兄弟關係（原告從母姓、被告從父姓），被告未經原告之同意即隨父母自行入住系爭房屋，被告未曾支付任何對價及水電費，經原告多次要求被告遷離，被告均未置理，被告無權占用系爭房屋，已嚴重侵害原告之權利。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，請求被告遷讓返還系爭房屋，並聲明：如主文第1、2項所示
三、被告經合法通知未到庭爭執，亦未提出書狀為何聲明或陳述。
四、本院判斷：
(一)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，得請求返還之。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，得請求除去之，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及中段定有明文。次按無權占有，並不以故意或過失為要件，茍無正當權源而占用他人之不動產，即負有返還之義務。經查，原告主張系爭房屋為原告所有，遭被告無權占用，拒不返還等情，業據其提出建物、土地所有權狀、房屋稅繳款書、水電費繳費憑證、被告戶籍謄本（見鳳簡卷第21-25頁、第15-20頁、本院卷第21頁）等件為證，並有系爭房屋建物登記簿謄本及被告個人戶籍資料（見本院卷第15、22-1頁）可佐；又被告對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，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，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，復未提出任何書狀爭執，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前段準用同條第1項規定，視同自認，自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實。從而，原告本於所有物返還請求權，訴請被告應將占用之系爭房屋遷讓返還予原告，即屬有據，應予准許。
(二)綜上述，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之規定，請求被告將系爭房屋遷讓返還予原告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五、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1萬900元，此外別無其他訴訟費用支出，是本件訴訟費用額確定為1萬900元，應由敗訴之被告負擔。
六、結論：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，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、第78條，判決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四庭法　官　　黃顗雯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
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4 　　日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　吳翊鈴
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3年度訴字第1117號
原      告  黃合順  
被      告  王明得  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遷讓房屋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16日言
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 主　 文
被告應將門牌號碼高雄市○○區○○里○○街0號房屋遷讓返還予原告
。
訴訟費用新臺幣壹萬零玖佰元由被告負擔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
    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
    規定，准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二、原告主張：門牌號碼高雄市○○區○○里○○街0號房屋（即高雄
    市○○區○○段000000000○號建物，下稱系爭房屋）為原告所有
    ，並於民國73年2月20日登記（第一次登記）為系爭房屋所
    有權人。兩造為兄弟關係（原告從母姓、被告從父姓），被
    告未經原告之同意即隨父母自行入住系爭房屋，被告未曾支
    付任何對價及水電費，經原告多次要求被告遷離，被告均未
    置理，被告無權占用系爭房屋，已嚴重侵害原告之權利。爰
    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，請求被告遷讓返還系爭房屋，並
    聲明：如主文第1、2項所示
三、被告經合法通知未到庭爭執，亦未提出書狀為何聲明或陳述
    。
四、本院判斷：
(一)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，得請求返還之。
    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，得請求除去之，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
    段及中段定有明文。次按無權占有，並不以故意或過失為要
    件，茍無正當權源而占用他人之不動產，即負有返還之義務
    。經查，原告主張系爭房屋為原告所有，遭被告無權占用，
    拒不返還等情，業據其提出建物、土地所有權狀、房屋稅繳
    款書、水電費繳費憑證、被告戶籍謄本（見鳳簡卷第21-25
    頁、第15-20頁、本院卷第21頁）等件為證，並有系爭房屋
    建物登記簿謄本及被告個人戶籍資料（見本院卷第15、22-1
    頁）可佐；又被告對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，已於相當時期受
    合法通知，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，復未提出任何書狀爭
    執，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前段準用同條第1項規定，
    視同自認，自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實。從而，原告本於所有
    物返還請求權，訴請被告應將占用之系爭房屋遷讓返還予原
    告，即屬有據，應予准許。
(二)綜上述，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之規定，請求被告將系爭
    房屋遷讓返還予原告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五、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1萬900元，此外別無其他訴訟費用支出
    ，是本件訴訟費用額確定為1萬900元，應由敗訴之被告負擔
    。
六、結論：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，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
    前段、第78條，判決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四庭法　官　　黃顗雯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
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4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　吳翊鈴


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3年度訴字第1117號
原      告  黃合順  
被      告  王明得  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遷讓房屋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 主　 文
被告應將門牌號碼高雄市○○區○○里○○街0號房屋遷讓返還予原告。
訴訟費用新臺幣壹萬零玖佰元由被告負擔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，准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二、原告主張：門牌號碼高雄市○○區○○里○○街0號房屋（即高雄市○○區○○段000000000○號建物，下稱系爭房屋）為原告所有，並於民國73年2月20日登記（第一次登記）為系爭房屋所有權人。兩造為兄弟關係（原告從母姓、被告從父姓），被告未經原告之同意即隨父母自行入住系爭房屋，被告未曾支付任何對價及水電費，經原告多次要求被告遷離，被告均未置理，被告無權占用系爭房屋，已嚴重侵害原告之權利。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，請求被告遷讓返還系爭房屋，並聲明：如主文第1、2項所示
三、被告經合法通知未到庭爭執，亦未提出書狀為何聲明或陳述。
四、本院判斷：
(一)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，得請求返還之。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，得請求除去之，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及中段定有明文。次按無權占有，並不以故意或過失為要件，茍無正當權源而占用他人之不動產，即負有返還之義務。經查，原告主張系爭房屋為原告所有，遭被告無權占用，拒不返還等情，業據其提出建物、土地所有權狀、房屋稅繳款書、水電費繳費憑證、被告戶籍謄本（見鳳簡卷第21-25頁、第15-20頁、本院卷第21頁）等件為證，並有系爭房屋建物登記簿謄本及被告個人戶籍資料（見本院卷第15、22-1頁）可佐；又被告對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，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，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，復未提出任何書狀爭執，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前段準用同條第1項規定，視同自認，自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實。從而，原告本於所有物返還請求權，訴請被告應將占用之系爭房屋遷讓返還予原告，即屬有據，應予准許。
(二)綜上述，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之規定，請求被告將系爭房屋遷讓返還予原告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五、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1萬900元，此外別無其他訴訟費用支出，是本件訴訟費用額確定為1萬900元，應由敗訴之被告負擔。
六、結論：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，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、第78條，判決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四庭法　官　　黃顗雯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
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4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　吳翊鈴


